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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 

决议所设委员会 

 

  2006 年 6 月 22 日厄立特里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 

普通照会 

 

 厄立特里亚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

员会主席致意，谨在此提交厄立特里亚国政府根据上述决议提交的国家报告（见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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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 6月 22日厄立特里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

会的附件 
 
 

  厄立特里亚国政府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本报告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第 4 段撰写，以提交给安

全理事会根据该决议所设的委员会。 

 1. 厄立特里亚从未研发或拥有任何核生化武器及其运载工具。 

 2. 厄立特里亚坚定地致力于为控制和不扩散任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

运载工具所作的国际努力。为此，厄立特里亚是： 

• 1992 年 9 月 3 日《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

种武器的公约》（化学武器公约的缔约国）； 

• 1968 年 6 月 12 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 

• 1996 年 9 月 10 日《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试条约的缔约国）； 

• 《非洲无核武器区条约》(佩林达巴条约的签署国)； 

• 2002 年 11 月 25 日《防止弹道导弹扩散国际行为守则》的签署国。 

 3. 厄立特里亚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积

极成员。厄立特里亚政府确认将继续并加强参与这些组织的活动。 

 4. 厄立特里亚没有向企图研发、获取、制造、拥有、运输、转移或使用核

生化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非国家行为者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厄立特里亚已经加

入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公约》，目前正在考虑加入

制止恐怖主义的国际公约。厄立特里亚国的执法机构已经与次区域和非洲的对口

机构通力协助，并与投资合作方案处/刑警组织合作，交流关于防止和制止恐怖

主义的信息。 

 5. 目前，厄立特里亚尚未颁布不扩散方面的具体国家立法，并尚未建立管

制清单。未能及时在全国实施措施主要是由于政府全力关注于与埃塞俄比亚的未

决边界问题。此外，如第 1 段所述，厄立特里亚不拥有这种武器和有关材料。但

2000年的第112号海关声明为管制入境或过境的任何非法材料的进出口提供了法

律基础。 

 6. 厄立特里亚在联合国范围内以及旨在加强彻底裁军和不扩散大规模毁

灭性武器的其他区域论坛和国际论坛上，始终积极参与并重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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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厄立特里亚承诺在打击非法贩卖核生化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和有关材料

的斗争中继续予以合作。 

 2006 年 6 月 15 日，阿斯马拉 

 


